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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诚信专科医院参评企业展示：合肥阳光消化病医院

据悉，新农合大病保险将由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资金由财政部门按照合同规定支付

给商业保险机构。商业保险机构则要建立

专账管理、专项核算。资金的年度结余部

分，将全部返还新农合基金财政专户。

据悉，承办商业保险机构在定点医疗机

构办理大病保险实行即时结报。大病患者

单次住院合规可补偿费用，达到新农合大病

保险起付标准的，原则上应在具备条件的医

疗机构办理大病保险即时结报，实行新农合

补偿与大病保险补偿“一站式”服务。对于

在县级新农合经办机构或商业保险机构办

理大病保险结报，参合年度单次住院或多次

住院及特殊慢性病门诊累计合规可补偿费

用，达到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的，在县

级新农合经办机构或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

保险机构，办理大病保险结报，原则上在参

合年度次年2月份之前完成报销。

怎么才能加入大病保险？在已有新农

合的基础上，患大病的参合农民还能再次报

销，资金从哪里来?

“资金以原新农合统筹地区为单位筹集，

原则上按照每年度每参合人口15元的标准，

从统筹地区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中列支，具

体标准将招标确定。”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对于结余不足或没有结余的统筹地区，

从2013年度新农合统筹资金中予以安排。

通知明确，新农合大病保险的起付线为1~2

万元，统筹地区可根据新农合基金承受能力

自行确定，并依据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参合居民患上大病后，哪些费用属于大

病保险支付范围？省卫生厅设计出一套公

式，方便患者计算。大病保险合规可补偿费

用=参合患者合规的住院及特慢病门诊费

用－新农合已补偿费用－原新农合补偿起

付线（多次住院的，累计计算）－大病保险起

付线。比如，一位参合农民看病花去20万，

减去新农合可报销的70%费用即14万后，需

要自己支付6万元。再减去大病保险的起付

线(假设以2万元计算)，剩下的4万元，便可

根据“新农合大病保险合规可补偿费用分段

补偿比例”得到补偿，如4万元属于“2~5万”

的费用段，患者又可以省下2万元。

按照规定，根据分段补偿标准。其中，

最低段 2 万元以内，省内医疗机构可报

40%，省外医疗机构可报销35%。最高段

15万元以上，省内医疗机构可报销80%，省

外医疗机构可报销75%。

参合居民怎样报销相关费用？在报销

的次序方面，参合患者应先办理新农合报

销，后办理大病保险报销。

“患上重大疾病后，如果自行购买了商

业保险，原则上先办理商业报销，随后凭发

票复印件申请新农合报销及新农合大病保

险报销。”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说，不过，居

民重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得重复报销。

“大病保险报销将本着自愿的原则。”该负责

人介绍，大病患者可选择以单次住院费用结

报大病保险补偿，也可选择以多次住院及特

殊慢性病门诊累计费用结报大病保险补偿。

如果参合年度内办理第2次及以上大

病保险补偿，将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重新

累计大病患者前次及本次大病保险合规可

补偿费用，分段计算大病保险补偿总额，减

去前次大病保险已补偿额，得出本次大病保

险应补偿额。

焦点1：大病保险起付线1~2万

焦点2：大病保险最高可报八成

焦点3：重复参保不可重复报销

焦点4：定点医院可即时结报

新农合大病保险直安民心
最高可报八成 定点医院即时结报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安徽

新农合，将为全省参合农民带

来更大的实惠。今年，我省要

在5市11县开展城镇居民和新

农合大病保险试点。日前，省

卫生厅、财政厅印发了《安徽省

新农合大病保险统筹补偿指导

方案(2013版)的通知》，明确相

关补偿和报销标准。

实习生 汪建君 记者 邹传科

这些项目不能报销
新农合起付标准以下个人自付部分。

在省内非定点医疗机构、Ⅴ类医疗机构

发生的医药费用。

在与本统筹地区无协议关系，且不属于

本统筹地区病人集中流向的省外二级以下

医院住院发生的医药费用。

在非医疗机构发生的所有药品、材料等

费用。

纳入预警管理的药品、医疗服务项目、

医用材料费用。

门、急诊(不含特殊慢性病门诊)发生的

医药费用。

《安徽省新农合报销药品目录》规定的

单味或复方均不支付的中药饮片及药材费

用;单味使用不予支付的中药饮片及药材费

用。

各类器官、组织移植的器官源和组织

源。

参合年度累计住院日达到150天，从第

151天起发生的医药费用。

超出医疗机构所在省《医疗服务价格》

规定的收费标准，超出标准部分的医疗服务

费用。

享受新农合定额补助的住院分娩(含手

术产)当次住院发生的医药费用。

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打架斗殴、交通

事故、医疗事故、刑事犯罪、自伤等原因产生

的一切医药费用;出国和出境期间发生的一

切医药费用;应当由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基

金和第三方承担的医药费用。

因突发性疾病流行和自然灾害等因素造

成大范围急、危、重患者的医药费用等。

阅读延伸

新农合大病医保范围扩容日历
1、2010年农村儿童先心病和急性白血病。

2、2011年 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心病、妇

女乳腺癌、宫颈癌、终末期肾病、重型精神

病、耐药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

3、2012年 三分之一的新农合统筹地区

试点增加12类大病医保病种：肺癌、食道癌、

胃癌、结肠癌、直肠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血友病、一型糖尿

病、唇腭裂、甲亢。共计20个大病病种。

4、2013年 20类大病医保病种全国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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